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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694� � � � � � � � �证券简称：顾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11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土地纠纷案）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收到传票。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被告。

3、涉案金额：80,184,000.00元人民币。

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本次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

近日，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收到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下发的《传

票》等文件，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原告：湖北隆尚工贸投资有限公司

住所地：鄂州市吴都大道9号

被告：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地：湖北省鄂州经济开发区吴楚大道18号

第三人：鄂州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

住所地：鄂州市吴都大道81号

根据原告湖北隆尚工贸投资有限公司民事起诉状所称：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协助第三人限期将位于鄂州市西山街道办事处小桥村的证号为鄂州国用（2011）第

1-52号的土地使用权证和该地块上房产证号分别为鄂州市房权证市直第110805527号、 鄂州市房权证

市直第110805528号、鄂州市房权证市直第110805529号、鄂州市房权证市直第110805531号、鄂州市房

权证市直第110805534号的房产，及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鄂州国用（2011）第1-50号的土地使用权证变

更登记至原告名下，税、费按法律规定由各自承担。

（2）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延期完成标的资产中的房屋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违约金。 违约

金以原告已付价款7,800万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18年4月14日计算至全部标的资产变更

登记至原告名下之日止，暂至2023年11月30日，延期2,056天，违约金为80,184,000.00元（7,800万元

*0.0005*2,056），2023年12月1日起的后期违约金， 以7,800万元为基数， 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据实计

算。

（3）由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主要事实与理由：

原告、被告2018年1月25日签订《资产转让协议》（下称“协议” ），被告以8,160万元人民币的对价

将其位于鄂州市西山街道办事处小桥村的若干房产、 三宗土地使用权以及土地上包括但不限于41项建

筑物和构筑物（含前述房产）在内的所有附着物转让给原告。2018年4月28日，鄂州国用（2011）第1-51

号地块及该地块上若干房产顺利过户登记至原告名下。 但鄂州国用（2011）第1-52号地块及该地块上

若干房产至今也没有回转登记至被告名下。 鄂州国用（2011）第1-50号地块的变更登记至今没有完成，

是第三人认为被告在该地块上的投资强度没有达到可以转让的程度。

原告认为，根据《资产转让协议》第6条，被告差欠1-52号地块土地出让金及违约金，虽与权证变更

登记分属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但客观上却成为第三人拒绝办理该地块及地上建筑物过户登记的理由；

被告并非通过招拍挂程序取得第1-50号地块，不存在投资强度未达转让要求的问题，应该协调第三人作

并宗处理，扫除办理权证过户登记的障碍，但至今也未排除。 上述资产至今未能过户，皆因被告所致，被

告应该承担全部责任，应按协议第9.2条之约定向原告支付违约金。 据此，原告向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各项诉讼请求。

（二）进展情况

2024年12月2日，公司收到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下发的《传票》以及《民事诉状》等文件，

传唤案由为合同纠纷，案号：（2024）鄂0704民诉前调8740号，开庭时间为2024年12月13日。

2024年12月13日，本案于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四楼第十科技法庭开庭，由于案件情况复

杂，法官当庭决定转为普通程序，择日开庭。

二、本次诉讼的进展情况

2025年3月4日，公司收到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下发的《传票》等文件，传唤案由为合同纠

纷，案号：（2024）鄂0704民初6183号，开庭时间为2025年4月8日。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因法院暂未开庭审理，诉讼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尚不能确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

公司将根据案件的审理情况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传票》【（2024）鄂0704民初6183号】；

2、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应诉通知书》【（2024）鄂0704民初6183号】；

3、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举证通知书》【（2024）鄂0704民初6183号】。

特此公告。

顾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6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600022� � � � � �编号：2025-013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莱芜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经营管理需要，公司拟按照《公司法》《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依法定程序注销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以下简称“莱芜分公司” ），具体

情况如下：

一、基本情况

（一）名称：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莱芜分公司

（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12005913767037

（三）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分公司（上市）

（四）地址：济南市钢城区府前大街99号

（五）负责人：吕铭

（六）成立日期：2012年2月27日

（七）营业期限：长期

（八）经营范围：发电、供热，供水（以上范围有效期限以许可证为准）。 钢铁冶炼、加工及技术咨询

服务，钢材、大锻件、焦炭及炼焦化产品、水渣和炼钢副产品的生产及销售，铁矿石及类似矿石销售，自营

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经营情况：截至2024年9月末，莱芜分公司（未经审计）账面资产总额236.93亿元，负债总额

172.22亿元，所有者权益总额64.71亿元。

二、莱芜分公司注销原因

2024年二季度以来公司实施管理变革，已将公司与莱芜分公司的总部部门、直属厂部复合设置，公

司直接负责莱芜分公司运营，注销莱芜分公司可减少一个管理层级，有效缩短决策流程，大幅提高管理

效率和人事效率。

三、莱芜分公司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莱芜分公司注销后,�莱芜分公司的债权债务、人员资产及各项业务等由公司直接承接，不会对公司

合并财务报表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对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盈利水平产生不利影响。

四、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将授权公司管理层负责办理莱芜分公司的注销相关工作， 并将积极关注相关事项的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6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600022� � � � � �编号：2025-012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展2025年度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

公 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目的、交易品种、交易工具、交易场所和交易金额：为有效防范价格波动风险，实现持续稳健

经营，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及控股子公司山东钢铁集团日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日照公司” ）严格按照套期保值原则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 开展商品类金融衍生品业务的品种包括

铁矿石、焦炭、锰硅合金、电解镍。 交易工具为期货、期权，交易场所为境内的场内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

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照公司常备套期保值业务交易保证金

上限为人民币2亿元（不含本数）。

●已履行及拟履行的审议程序：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特别风险提示：公司开展套期保值业务，不以套利、投机为目的，但进行套期保值业务仍可能存在

市场风险、资金风险、流动性风险和信用风险，公司将积极落实风险控制措施，审慎操作，防范相关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交易情况概述

（一）交易目的

为有效防范价格波动风险，实现持续稳健经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照公司严格按照套期保值原则

开展商品套期保值业务。

（二）交易金额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照公司常备套期保值业务交易保证金上限为人民币2亿元（不含本数）。

（三）资金来源

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日照公司自有资金。

（四）交易方式

1.交易工具：国内期货、期权。

2.交易品种：铁矿石、焦炭、锰硅合金、电解镍。

3.交易场所：境内的场内期货交易所，上海期货交易所、大连商品交易所、郑州商品交易所。

（五）交易期限

交易期限为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6年度商品套期保值计划获批为止， 且不超过12个

月。

二、审议程序

本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三、交易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交易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套期保值交易中，市场价格波动可能导致套期保值工具与现货价格变动不一致，可能导

致套期保值效果不理想，存在亏损的风险。

2.资金风险：交易采取保证金和逐日盯市制度，如头寸过大，在期货市场价格波动剧烈时，存在未能

及时补充保证金而被强行平仓带来实际损失的风险。

3.流动性风险：在套期保值交易中，受市场流动性不足的限制，可能会不能以有利的价格进出套期保

值市场。

4.信用风险：当商品价格出现不利的大幅波动时，现货客户可能违反合同的相关约定，取消产品订

单，造成套期保值失败。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坚持套期保值原则，不参与投机交易：在实际业务开展中需严格期现匹配核查，杜绝一切以投机为

目的的交易行为。

2.坚持合规原则，强化风险控制：要严格按照计划额度管理，保证交易方案准确落实。

3.选择合适的套期保值工具，避免流动性风险：套期保值交易均在场内开展，需选择流动性大的合约

进行交易，并安排专人跟踪合约流动性及合约基差走势。

4.严格甄选合格的合作对象，避免信用风险：开展套期保值交易需选择由国家监管机构监管的正规

交易所推出的标准合约，在实货业务中要重视合作伙伴的甄选，执行严格的合作伙伴准入制度，最大限

度减少信用风险事件发生。

四、交易对公司的影响及相关会计处理

公司开展的期货套期保值业务为公司经营产品所处产业链内相关产品， 主要是为了减少大宗商品

市场价格波动所带来的不利影响，有效控制经营风险，保障经营利润，不进行投机性的交易，不会影响公

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 公司针对套期保值业务建立了相应的管控制度和风险防范措施，审批、执行合

法合规，风险可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公司将根据财政部《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一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一套期

会计》《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一金融工具列报》等相关规定及其指南，对相关业务进行相应的会计核算

和披露。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6日

股票简称：山东钢铁 证券代码：600022� � � � � �编号：2025-011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董事会会议通知于2025年2月27日以电子邮件和直接送达的方式发出。

（三）本次董事会会议于2025年3月5日上午10:00以通讯方式召开。

（四）本次董事会会议应到董事7人，实际出席会议的董事7人。

（五）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解旗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2025年度商品套期保值计划的议案

该议案已分别经公司董事会风险管理与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二）关于2025年度生产经营计划的议案

2025年，综合考虑公司钢产量指标、经营绩效等因素，计划生产生铁1049万吨、粗钢1533万吨、商品

坯材1589万吨。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关于注销莱芜分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详细内容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公告。

（四）关于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钢城基地）信息化系统提升改造协同支撑项目（一步）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五）关于修订《内部控制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六）关于制订《内部审计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七）关于制订《全面风险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八）关于制订《合规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九）关于制订《发展规划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山东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6日

股票简称：动力新科 动力B股 股票代码：600841� � 900920� �编号：临2025-012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7月6日、8月2日、9月4日、10月9

日、11月6日、12月5日和2025年1月4日、2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披露了《关于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

（临2024-036号）、《关于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24-043号）、《关于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2024-052号）、《关于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24-057号）、《关于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2024-064号）、《关于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24-067号）、《关于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临

2025-001号）和《关于担保进展情况的公告》（临2025-008号），截止2025年2月28日，公司全资子公

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红岩” ）回购担保业务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4.88万元，现

将截止2025年2月28日上汽红岩的回购担保业务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促进重卡业务销售，结合重卡行业惯例，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在合同约定的特定条件下，存

在为信誉良好的经销商和终端客户向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安吉租赁有限公司等融资机构

提供债权收购或租赁权收购等担保（即回购担保业务）。 上述被担保对象为通过上海汽车集团财务有限

责任公司、安吉租赁有限公司等融资机构审核，符合开展业务条件的经销商或终端客户。 上汽红岩的上

述回购担保业务均得到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批。

二、上汽红岩担保业务进展情况

2022年以来，受重卡行业断崖式下滑和企业间竞争激烈等影响，重卡产业链经营压力增大，上汽红

岩出现部分经销商和终端客户未能按期归还融资机构贷款的情况。 为控制风险，2022年10月，上汽红岩

已停止了新增开展上述两项融资担保业务。 在公司2023年4月21日召开的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关于2023年度对外担保事项的议案》后，上汽红岩根据股东大会决议，未再新增开展有回购担保责

任的重卡整车销售业务，原有担保存量业务逐月减少。 2022年末、2023年末上汽红岩回购担保业务对外

担保余额分别为人民币81,918.36万元、13,415.40万元。 2024年期间，部分经销商和客户根据与融资机

构的回购担保业务约定履约还款，担保余额逐月进一步降低；截止2025年2月28日，上汽红岩上述回购

担保业务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4.88万元，占公司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净资产的0.02%。

2022年以来，受重卡行业产能过剩、保有量高和企业间竞争更加激烈等影响，有部分经销商和终端

客户未能按期归还融资机构贷款，上汽红岩根据上述回购担保业务约定为其履约垫款（担保责任相应取

消）。 同时，2024年4月以来，受外部市场等影响，因部分经销商和终端客户未能按期归还融资机构贷款，

且上汽红岩因资金安排不再主动垫款，故出现融资机构直接扣收上汽红岩部分业务保证金的情形。2025

年2月，新增融资机构按约定扣收上汽红岩业务保证金账户款项223.06万元（截止2025年2月28日，融资

机构已按约定扣收上汽红岩业务保证金账户款项合计2,998.22万元），均为终端融资担保业务发生的扣

款。

截止2025年2月28日， 上汽红岩为经销商及客户垫付（含融资机构扣款） 余额为25,905.25�万元

（其中经销商融资垫付余额 10,680.91万元，终端融资垫付余额 15,224.34�万元），具体垫款信息详见

2022年、2023年年报等定期报告及担保进展情况公告。 上汽红岩已将上述垫款、 扣款转入应收款项管

理，并联合融资机构采取实地催收、向法院提起诉讼等方式对相关经销商和终端客户进行追收，详见下

表：

项 目

（单位：万元）

截止2025年1月末垫付

余额

2025年2月新增

金额

2025年2月收回金

额

截止2025年2月末垫付余

额

经销商融资垫款 10,730.91 0 50 10,680.91

终端融资垫款 15,072.07 223.06 70.79 15,224.34

合计 26,802.98 223.06 120.79 25,905.25

三、风险提示

截止2025年2月28日，上汽红岩上述回购担保业务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34.88万元，后续上汽红岩

上述回购担保业务的担保余额虽将进一步减少， 但如部分经销商或终端客户未能按约定支付融资机构

贷款等款项， 后续上汽红岩存在相关融资机构将依据回购担保业务相关约定扣收上汽红岩业务保证金

账户等款项及回款的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相关事项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股票简称：动力新科 动力B股 股票代码：600841� � 900920� �编号：临2025-013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司于2024年8月2日、8月15日、8月21日、8月28日、10月10日、11月1日、12月3日和2025年1月4

日、2月8日分别披露了《关于诉讼情况的公告》（临2024-042）、《关于上汽红岩部分募集资金被冻结

的公告》（临2024-044）、《关于上汽红岩募集资金被冻结的公告》（临2024-045）、《关于上汽红岩诉

讼及部分资产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的进展公告》（临2024-051）、《关于上汽红岩诉讼及部分资产被采

取财产保全措施的进展公告》（临2024-058）、《关于新增诉讼、 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

2024-063）、《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2024-066）、《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

进展的公告》（临2025-002）和《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2025-007），具体详见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有关公告。 现将公司2025年2月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情况

公告如下：

一、新增诉讼、仲裁情况

经统计，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汽红岩” ，含其全资子公司上汽红岩

车桥（重庆）有限公司，下同）及本公司于2025年2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仲裁或作

为被告收到起诉书的诉讼、仲裁事项累计26项（均未结案），涉案本金11,129.02万元，占公司2023年12

月31日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2.01%；其中，上汽红岩及公司作为被告的合同纠纷等诉

讼、仲裁数量为22项，标的数额（本金）为1,702.99万元；上汽红岩及公司作为原告的合同纠纷等诉讼、

仲裁数量为4项，标的数额（本金）为9,426.03万元。

上述诉讼、仲裁事项中，金额超过1,000万元的诉讼、仲裁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案号 原告 被告

标的数额（本

金）

案由 状态

1

(2025)渝0111民初

1878号

上汽红岩

哈尔滨润宇广溢汽车销售

服务有限公司、 姜洪宇、暴

丹丹、陈伟、邢岚岚、曹彦江

5,292.68

买卖合同

纠纷

待法院排期开

庭

2

(2025)渝0112民初

10149号

上汽红岩 李靖伟、李永红 2,991.86

买卖合同纠

纷

收到立案通知

书

二、新增部分资产被采取财产保全措施等情况

上汽红岩及公司于2025年2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收到法院送达的有关财产保全民事裁定书等相

关资料如下：

1、上汽红岩于近期收到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25）渝0112执保224号】，

因哲弗智能系统（上海）有限公司与上汽红岩买卖合同纠纷，法院已裁定查封、冻结或扣押上汽红岩名

下价值100万元的财产。

2、上汽红岩于近期收到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院送达的执行裁定书【（2025）渝0112执保178号】，

因宝克（中国）测试设备有限公司与上汽红岩承揽合同纠纷，法院已裁定冻结上汽红岩银行存款120万

元。

三、较大诉讼、仲裁的进展情况

上汽红岩及公司于2025年2月1日至2025年2月28日收到超过1,000万元诉讼的判决书3份，具体情

况如下：

1、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诉上汽红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二审判决情况：

因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诉上汽红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已进行

了一审判决（详见《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2025-002），判决上汽红岩偿还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借款本金10,700万元及利息等。因上汽红岩申请上诉，上汽红岩于近期收到成

渝金融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5）渝87民终83号】，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上汽红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二审判决情况：

因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诉上汽红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上海金融法院已进行了一

审判决（详见《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2024-063），判决上汽红岩归还中国光大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本金18,000万元及利息等。因上汽红岩申请上诉，上汽红岩于近期收到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4）沪民终686号】，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3、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诉上汽红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二审判决情况：

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诉上汽红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 重庆市渝北区人民法

院已进行了一审判决（详见《关于新增诉讼、仲裁及有关进展的公告》（临2024-066），判决上汽红岩偿

还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渝北支行贷款本金24,900万元及利息等。因上汽红岩申请上诉，上汽

红岩于近期收到成渝金融法院送达的《民事判决书》【（2024）渝87民终6047号】，判决如下：驳回上

诉，维持原判。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

部分诉讼、仲裁已经二审判决或裁定，上汽红岩目前正积极与原告和相关方进行协商解决，但仍存

在上汽红岩相关资产被强制执行的风险；部分诉讼、仲裁正在程序中，最终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对本公司

2025年度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案件进展情况进行相应

的会计处理，最终影响以相关法院判决或裁定及年度审计结果为准。

上汽红岩有关诉讼、仲裁等对上汽红岩的持续经营、正常运作造成较大影响；但不会对本公司非重

卡业务的日常经营造成重大影响。 上汽红岩及公司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面对的风险详见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2023年年度报告》、《2024年第一季度报告》、《2024年半年度报告》、《2024年第三季

度报告》等公告。

公司后续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进展情况，敬请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新动力汽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5日

证券代码：002066� � � � � � � � � � �证券简称：瑞泰科技 公告编号：2025-003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下属公司的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3月4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为下属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

司安徽瑞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瑞泰” ）的银行借款业务提供担保，该议案已经公司

于2024年4月1日召开的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具体情 况详见公司于2024年3月6日在《中

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外

担保公告》（公告编号：2024-009）。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安徽瑞泰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以下简称“农行宁国支行” ）签订了《流

动资金借款合同》（合同编号：34010120250000710、34010120250001099）， 合计借款金额为人民币

1000万元。 公司与农行宁国支行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同》（合同编号：34100520240001308），公司为

本次融资行为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根据前述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决议， 已授权公司董事长和安徽瑞泰的法定代表人在担保额度范围内

签署相关合同及其它相关法律文件，不再另行召开董事会或股东大会。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安徽瑞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08�年3月12日

住所：宁国经济技术开发区外环南路48号

法定代表人：李道胜

注册资本：11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赛隆结合耐火陶瓷功能材料、耐火材料定形和不定形制品、耐火水泥、耐火原料及添加剂

深加工，高效耐磨节能材料、工业陶瓷制品制造、销售，普通机械加工，窑炉制作，高温闸阀制作，化工原

料（不含危险化学品）、机电设备、仪器仪表销售，窑炉工程技术服务、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房屋、机器设

备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与本公司关系：安徽瑞泰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公司占其注册资本的比例为62.13%。

安徽瑞泰的产权及控制关系方框图如下所示：

安徽瑞泰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情况如下（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9月30日

资产总额 25,277.89 25,761.85

负债总额 9,669.40 10,480.14

银行贷款总额 4,700.00 4,455.00

流动负债总额 6,469.40 7,525.14

净资产 15,608.49 15,281.71

项目 2023年1-12月 2024年1-9月

营业收入 21,411.21 14,553.93

利润总额 1,159.14 698.82

净利润 1,136.62 673.22

以上2024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安徽瑞泰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公司与农行宁国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

保证人：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安徽瑞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金额：担保的最高债权余额为人民币3000万元整

2、安徽瑞泰与农行宁国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人：安徽瑞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

借款种类：一般流动资金借款

借款金额：人民币500万元整

借款期限：一年

借款利率：3%

2、安徽瑞泰与农行宁国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

借款人：安徽瑞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贷款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国市支行

借款种类：一般流动资金借款

借款金额：人民币500万元整

借款期限：一年

借款利率：3%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下属公司安徽瑞泰的银行借款业务提供担保， 是出于其实际发展需要， 有利于缓解资金压

力，降低融资成本。 在评估安徽瑞泰的偿债能力后，公司董事会认为安徽瑞泰生产经营情况稳定，信用状

况良好，偿债能力有一定的保证，担保风险可控，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不存在损

害公司和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安徽瑞泰的少数股东将以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权提供质押反担保，防范担保风险。 公司将依据《担

保收费管理办法》收取担保费用。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包括此次担保在内，公司和下属公司的实际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6,787.15万元，占

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9.95%，均为公司对下属公司的担保及下属公

司对其子公司的担保，除此外无任何其他对外担保。

公司和下属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 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

形。

七、备查文件

安徽瑞泰与农行宁国支行签署的《流动资金借款合同》、公司与农行宁国支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

合同》。

特此公告。

瑞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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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10月30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向境内外相关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调整的议案》，

同意公司及全资、控股子公司向境内外相关银行申请总额不超过50亿元人民币的综合授信额度。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1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s://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32）。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公司向下述列表中的金融机构及银行申请合计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综合授

信额度。 公司全资子公司瑞康医药（山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康山东” ）、瑞康山东全资子公司淄

博瑞康药品配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淄博瑞康” ）为公司上述融资事项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名称 银行名称 授信额度 期限

瑞康山东、淄博瑞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芝罘支行 10,000.00万元 不超过1年期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的有关规定，上述

担保事项已履行瑞康山东、淄博瑞康内部审批程序，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被担保人名称：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70000766690447B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成立日期：2004年9月21日

5、营业期限：2004年9月21日至无固定期限

6、地址：烟台市芝罘区凤鸣路103号13号楼

7、法定代表人：韩旭

8、注册资本：150,471.0471万元人民币

9、经营范围：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

疫苗）、精神药品、麻醉药品、蛋白同化制剂、肽类激素、医疗用毒性药品、罂粟壳、药品类易制毒化学品的

批发；Ⅰ、Ⅱ、Ⅲ类医疗器械的批发、零售；预包装食品（含冷藏冷冻食品）销售，婴幼儿配方乳粉，其他婴

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销售，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销售；日用品、健身器械、化妆品、消毒液的销售；

药品的仓储、配送；普通货运；货物专用运输（冷藏保鲜）；医用织物的生产加工、租赁、销售及洗涤配送；

玻璃仪器、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学试剂（不含危险化学品）的批发；医疗器械租赁和技术服

务；仓储服务（国家专项规定除外）；经济贸易咨询；电子产品的销售；医疗设备维修保养；中药材加工；

货物与技术的进出口。 （不含国家限制、禁止类项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10、股权结构及关联关系：瑞康山东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瑞康山东100%股权，淄博瑞康

为瑞康山东全资子公司，瑞康山东持有淄博瑞康100%股权。

11、公司近一年一期的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4年1-9月

（未经审计）

2023年度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41,885 1,670,930.6

负债总额 1,071,357.95 1,107,232.9

净资产 570,527.05 563,697.7

营业收入 605,619.45 803,436.8

利润总额 4,711.38 -13,541.77

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3,880.63 2,031.77

12、或有事项：无

13、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本次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担保事项已履行相应的内部审批程序，全资子公司为公司提供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提升公司

融资能力，保证公司正常的运营资金需求，满足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整体利益。 本次担保事项符

合相关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48,770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的8.86%。 公司及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承担损失等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瑞康医药（山东）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2、淄博瑞康药品配送有限公司股东决定

特此公告。

瑞康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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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4年9月13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八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

议案》，同意公司在确保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及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下，使用额度不超过14,000万元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

结构性存款、协议存款、通知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

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

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5）。

公司于2025年1月8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保证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实施、确保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使用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30,000万元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用于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的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结构性存款、协议存款、通知

存款、定期存款、大额存单、收益凭证等）。 在上述额度范围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使用期限自公司董事

会、 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5年1月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5-004）。

一、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的情况

近日,公司在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具体账户

信息如下：

开户机构 开户名称 账号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2600009389

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的相关规定，公司将在现金管理产品到期且无下一

步购买计划时及时注销以上专用结算账户。 上述账户将专用于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现金管理产品的

结算,不会用于存放非募集资金或用作其他用途。

二、风险控制措施

（一）公司将严格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

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以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办理相关现金管理业

务。

（二）公司财务部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展情况，针对理财产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

合适的产品，由财务人员进行审核后提交总经理审批。

（三）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产品的进展情况，如评估发

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募集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五）公司将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三、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开立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结算账户并计划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是在

确保募投项目正常进行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进行的，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

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建设，亦不会影响公司募集资金的正常使用。 公司本次对暂时闲置募集

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可以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符合公司

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苏州绿的谐波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6日


